
中北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文件
研发〔2025〕1 号

研究生导师招生名额分配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优化教育教学资源配置，夯实导师

第一责任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学院标志性成果产出，促进学科发展，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指标范围

学校下达的所有统招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指标。

第三条 基本原则

学院实施研究生招生指标动态分配制。每年根据学校下达的招生计划指标，

优先确保为学院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团队的奖励指标，然后根据导师人数，

进行指标计算和分配。

招生指标总数分别由基础指标、奖励指标、扣减指标构成，即：

招生指标总数=基础指标+奖励指标-扣减指标

第四条 基础指标

具有硕士生招生资格的每位导师的基础指标为：教授 3人/年，副教授 2人/

年，讲师 1人/年。

第五条 奖励指标

1、队伍建设奖励项：获得国家级人才/团队，在人才项目执行期内，每年奖

励团队招生指标 2个。获得国家级研究生精品课程/研究生精品教材/研究生精品

教学案例，奖励团队招生指标 2个；获得省部级研究生精品课程/研究生精品教

材/研究生精品教学案例，奖励团队招生指标 1个。主导全职引进国家级人才（完

成入职手续），奖励负责人招生指标 3个，全职引进 T类博士（完成入职手续），

奖励负责人招生指标 2个，全职引进 E类博士（完成入职手续），奖励负责人招

生指标 1个。新增担任国家一级学会副理事长及以上，奖励招生指标 1个。主导

柔性引进人才（学校审核通过），奖励负责人招生指标一事一议。

2、人才培养奖励项：依托学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省部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分别奖励团队招生指标 5个、

3个、2个。获国家一级学会或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奖励招生指

标 1个。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研究生（我院研究生排名第一）参加“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中国研究生创新

实践系列大赛（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指导，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会和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共同主办的全国性赛事）获得全国特等奖、一等奖，

奖励招生指标 2个、1个。

3、科研项目奖励项：依托学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级科研奖励（国

家科技奖/中国专利奖金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及以上（教

育部/国防/军队/省级科学技术奖/国家一级学会）、省部级科技奖二等奖（教育部

/国防/军队），分别奖励团队招生指标 4个、2个、1个；获批 A1 类项目 1项，

奖励招生指标 4个；获批 A2类项目 1项，奖励招生指标 3个；获批 B1类项目

1项，奖励招生指标 2个；获批 B2类项目 1项，奖励招生指标 1个；上一年科

研经费累计到院到账超 100+X 万元，奖励招生指标 2个；上一年学院科研经费

累计到院到账超 50+X万元，奖励招生指标 1个。（同一个项目按照等级或者经

费进行认定，不重复计算；X根据学院每年到账总经费动态调整）

4、平台建设奖励项：牵头获得新增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分别奖励平

台依托团队招生指标 4个、2个。

5、高水平学术论文奖励项：学生第一作者、导师通讯作者发表 A1（包含

Automatica）及以上学术论文，奖励招生指标 1个。（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第一

单位必须是中北大学，一篇文章多个通信作者只认定一个人）

6、牵头获批国家标准、国防军用标准，奖励招生指标 2个。

7、团队招生奖励指标分配由获奖团队负责人按贡献度在团队内部自行协商

决定。

8、除国家级人才/团队外，其他奖励指标仅当年有效。

9、奖励指标对应的获奖计算时间从上一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第六条 扣减指标

1、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山西省学位委员会、各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

员会以及学校组织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中出现问题，以及其他原因导致扣减学



院指标的，按照学校当年扣减学院指标情况执行，扣减导师同等数量指标。

2、在学术诚信、师德师风、研究生培养、教材工作、保密工作、安全生产

等方面出现问题，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规定，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讨论，对导

师进行指标扣减、停招等相应处理。

第七条 指标分配要求

1、每位导师年度招收硕士研究生总数不得超过 5人，多余团队招生奖励指

标可分配给团队成员（研究生导师）。

2、新遴选的硕士生导师首次招生总数不得超过 1人。

第八条 其他

1、无客观原因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不得更换导师。

2、以上办法若与国家或学校相关新政策和规定冲突，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

3、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依据本办法予以研究决定。

4、本办法自发布之日开始执行。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2025年 3月 12日



附件1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招生指标审核表

导师姓名
指标类别

及数量

招生指标总数 个

说明：招生指标总数=基础指标+奖励指标-扣减指

标。

招生指标 个

奖励指标 个

扣减指标 个

满足条件

奖励指标

▢队伍建设奖励 个，申请依据：

▢人才培养奖励 个，申请依据：

▢科学研究奖励 个，申请依据：

▢平台建设奖励 个，申请依据：

▢高水平学术论文奖励 个，申请依据：

说明：上述奖励条目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减，请提供相关证

明

基础指标

▢完成岗位任务

▢未出现重大教学事故，未发生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所指导

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国家/省级学位论文质量抽检中未出现不

合格情况，本人或指导的学生未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导师签字
签字：

日期：

学院领导

签字 签字：

日期：




